
　 　 法律关系范式之反思

———以民事诉讼法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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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法律关系范式, 即视法律关系为民法的核心概念、 体系基石与基本方法论

的思维模式。 这种范式贯穿于民法以及民事诉讼法领域。 在民事诉讼法中, 它具体体

现在案由、 诉讼标的、 证明责任、 当事人等制度及民事审判方式等领域。 虽然这种范

式对我国民事司法有着历史性贡献, 但其也带来诸多弊端。 考察私法史可以发现, 无

论是萨维尼式、 苏联式还是本土式的法律关系范式, 均在抽象性或者伦理性方面存在

缺陷, 难以承担民法体系化及民事司法基本方法论之重任。 法律关系范式应让位于权

利范式。 以权利范式替代法律关系范式, 并在权利范式中发挥请求权的基础性作用,
方能实现民事诉讼中实质诉讼法的体系化, 并推动诉讼程序法的变革。
关键词: 法律关系范式 　 权利范式 　 诉讼标的 　 民事案由 　 证明责任

　 　 民事法律关系, “是指民法调整所形成的、 以民事权利义务为核心内容的社会关系” 。
 

〔 1 〕
 

在我国民法制度、 理论与实务中, 民事法律关系几乎占据着最为核心的地位。 以民事法律关系

为基础概念的思维模式, 可以被概括为 “法律关系范式” ( 详见下文) 。 基于民法对民事诉讼

法的基础性作用, 这种本源于民法的法律关系范式也对民事诉讼法中程序与实体交错的诸多领

域 (也被称为 “程序中的实体” 或 “ 实质诉讼法”
 

〔 2 〕
 

) 有着深刻的影响。 例如, 民事案由

的确定标准原则上采法律关系;
 

〔 3 〕
 

诉讼标的在学理上往往被定义为当事人之间争议的法律关

系; 对于诉讼标的的这种认识, 也影响到民事诉讼法上的 “ 一事不再理” 制度中对于前后诉

的判定问题, 以及当事人制度中的共同诉讼与第三人的地位确定等问题; 就证明责任, 相关司

法解释也将法律关系的存在、 变更、 消灭作为证明责任的分配基准。 此外, 民事诉讼活动整体

上是围绕诉讼标的而展开, 因此民事诉讼审判方式也与法律关系范式息息相关。 尽管这一范式

·921·

∗

〔 1 〕
〔 2 〕

〔 3 〕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 “ 请求权视角下民事诉讼法与民法典问题对接研究” ( 19BFX082) 的终期成果。

本书编写组: 《 民法学》 ,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9 年版, 第 33 页以下。
参见王亚新、 陈杭平、 刘君博: 《 中国民事诉讼法重点讲义》 ,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21 年版, 第 6 页; 陈刚: 《 民

事实质诉讼法论》 , 《 法学研究》 2018 年第 6 期, 第 128 页以下。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修改后的 〈 民事案件案由规定〉 的通知》 ( 法 〔 2020〕 347 号) 规定: “ 民事案件案由

应当依据当事人诉争的民事法律关系的性质来确定。”



影响到了民事诉讼法上的诸多制度, 并造成了不少困惑和误解, 但迄今尚未被作为一个问题提

出, 遑论对其进行反思。 笔者拟对法律关系范式予以分析, 探究其存在的问题及可能的改进或

替代方案, 从而实现对实务问题更为恰当的解决, 以及民事诉讼法学乃至民法学的基础理念或

方法论的革新。

一、 民事诉讼法上的法律关系范式

　 　 (一) 法律关系范式之界定

　 　 范式, 大体指一种共同体成员公认的理论体系或者理论框架, 是信念、 学术传统、 技术等

的集合。
 

〔 4 〕
 

所谓法律关系范式, 笔者将其定义为 “视法律关系为民法的核心概念、 体系基石

与基本方法论的思维模式” 。 在民法领域, 法律关系范式几无争议, 无论立法、 司法抑或学理

上, 都不难发现这种范式的影响和作用。 具体而言, 这种范式有如下核心观念。
　 　 其一, 法律关系为民法学的核心概念。 就法律关系的核心地位, “马工程” 教材明确指出:
“民事法律关系的各构成要素以及各种具体类型的民事法律关系, 是民法学的核心内容” 。

 

〔 5 〕
 

我国学者也指出, “民事法律关系……是民法的基本概念。 民事法律关系是整个民法逻辑体系

展开与构建的基础。 民法学在一定意义上就是民事法律关系之学, 以研究民事法律关系的各项

要素以及民事法律关系的变动为主要内容” ;
 

〔 6 〕
 

“ ‘市民社会’ 它基本的运动规律就是民事法

律关系的运动规律, 就是民事法律关系的运动……民法要是讲民法哲学的话, 民法的核心就是

民事法律关系” 。
 

〔 7 〕

　 　 其二, 法律关系为民法典的体系化基础。 就此, 有学者提出, “民法典的编纂, 以民事法

律关系为经纬。 假使我们翻检几部民法典, 当能发现, 其具体结构是沿着物权、 债权、 人身

权、 继承权等民事法律关系基本类型展开的, 尽管顺序和具体安排未必相同” ;
 

〔 8 〕
 

“民法规范

以民事法律关系为核心。 ……我国民法典体系以法律关系为核心, 以 ‘ 权利—义务—责任’
为主线, 请求权应当从属和服务于这个核心和主线” 。

 

〔 9 〕

　 　 其三, 法律关系为民事司法的基本方法论。 正如有民法教科书总结的, “ 从方法论上看,
民事法律关系是指导理论研究人员和司法实务工作者解决实践问题的基本思维模式与思考方

法。 司法审判人员在处理民事纠纷时, 都需要将当事人放在具体的民事法律关系中, 分析该具

体法律关系的主体、 客体以及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关系, 把握权利的产生、 变更、 消灭, 这样才

能公正裁判, 正确地解决各种民事纠纷” 。
 

〔10〕
 

易言之, 法律关系是法律人处理法律问题的基

本理念和方法。
　 　 (二) 民事诉讼法上法律关系范式的体现

　 　 民事诉讼法与民法同源于罗马法, 而且在基本理念上有诸多共通之处, 例如私法自治既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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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的基本原则, 也是民事诉讼法上辩论原则的源头。 法律关系范式不仅体现在民法领域, 而

且必然对民事诉讼法领域产生深刻影响。
　 　 其一, 民事诉讼法上法律关系范式最为典型的体现是案由制度。 该制度创设于 《 最高人

民法院关于印发 〈民事案件案由规定 ( 试行) 〉 的通知》 ( 法发 〔 2000〕 26 号, 已失效, 以

下同系列司法解释统一简称 “民事案由规定” ) , 正式确立于 2008 年 “民事案由规定” ( 法发

〔 2008〕 11 号, 已失效) , 并经历了 2011 年 ( 法发 〔 2011〕 41 号) 和 2020 年 ( 法 〔 2020〕
346 号) 两次修改。

 

〔11〕
 

根据 2011 年之修改, “ 民事案件案由是民事案件名称的重要组成部

分, 反映案件所涉及的民事法律关系的性质, 是将诉讼争议所包含的法律关系进行的概括, 是

人民法院进行民事案件管理的重要手段” 。 简言之, 案由是人民法院对民事诉讼案件涉及的实

体法律关系性质的概括。 案由的常见表达是 “ 实体法律关系+纠纷” , 比如在一级案由 “ 合同

纠纷” 下设有二级案由 “ 买卖合同纠纷” , 二级案由下又设三级案由 “ 分期付款买卖合同纠

纷” “凭样品买卖合同纠纷” 等。 之所以选择法律关系作为案由的区分标准, 最高人民法院指

出, “以当事人诉争的法律关系性质作为案由的确定依据, 符合人民法院审判实践中一个案件

解决一个法律关系的做法。 大陆法系国家和地区的民法典 ( 包括我国的民法通则) , 大多是沿

着民事法律关系展开的” 。
 

〔12〕
 

这种认识正契合法律关系范式。 概言之, 法律关系范式下, 法

律关系就是案由的核心划分标准, 也是案由的体系化工具。
 

〔13〕

　 　 其二, 在诉讼标的领域, 当下理论及实务上主流的诉讼标的学说是 “ 法律关系说” , 即诉

讼标的是 “当事人之间发生争议的并要求人民法院作出裁判的民事法律关系” ,
 

〔14〕
 

或者 “ 当

事人之间发生争议的并要求人民法院作出裁判的民事权利义务关系” 。
 

〔15〕
 

对于诉讼标的的这

种认识, 实际上并不同于德日学理上的 “ 旧诉讼标的理论” ( 即 “ 旧说” ) , 尽管该说似乎也

强调民事法律关系。 区别于以诉讼请求与生活事实 ( Antrag
 

und
 

Sachverhalt) 作为标准确定诉

讼标的的 “诉讼法说” (即 “新说” ) ,
 

〔16〕
 

旧说坚持从实体法的角度认识诉讼标的。 旧说诞生

之初, 德国立法者纯粹以德国民法典第 194 条第 1 款定义的原告主张的实体请求权 ( Ans-
pruch) 理解诉讼标的, 由此 “请求权” 与 “诉讼标的” 被作为同义语使用。

 

〔17〕
 

但该说在形

成之诉中遭遇了困难 (形成之诉中争议的是形成权是否成立) , 在确认之诉产生后遭遇了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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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社 1981 年版, 第 51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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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对民事法律关系的分类体系为参考。 2011 年 “ 民事案由规定” 尽管加入了权利及纠纷类型作为辅助性确定标

准, 但总体上仍坚持以法律关系性质作为确定案由的主要标准。 根据 2020 年 “ 民事案由规定” , 最高人民法院

坚持以法律关系性质作为确定案由的主要标准的同时, 对少部分案由也依据请求权、 形成权或者确认之诉、 形成

之诉等其他标准进行确定, 对少部分案由的表述也包含了争议焦点、 标的物、 侵权方式等要素。
常怡主编: 《 民事诉讼法学》 ,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9 年版, 第 163 页。
赵钢、 占善刚、 刘学在: 《 民事诉讼法》 ,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0 年版, 第 22 页。
参见 [ 德] 罗森贝克、 施瓦布、 戈特瓦尔德: 《 德国民事诉讼法》 , 李大雪译, 中国法制出版社 2007 年版,
第 671 页以下。
参见 [ 德] 汉斯-约阿希姆·穆泽拉克: 《 德国民事诉讼法基础教程》 , 周翠译,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
第 86 页。



的挑战 (确认之诉中确认的往往是某种法律关系存在与否) 。
 

〔18〕
 

由此, 在坚持旧说的国家或

地区, 理论界不得不对诉讼标的的内涵作适度扩充, 以 “ 民事权利或法律关系” 替代 “ 请求

权” 作为界定诉讼标的的核心要素。
 

〔19〕
 

但我国 “ 法律关系说” 与经典旧说仍有不少差异:
( 1) 在权利和法律关系中, 后者更强调权利, 一般将请求权和形成权视为给付之诉和形成之

诉的诉讼标的, 而法律关系则往往是在确认之诉中才提到。 ( 2) 即使承认法律关系作为界定

诉讼标的的要素, 后者对法律关系本身的认识也与前者差别较大。 例如, 我国台湾地区学者认

为, 法律关系在给付之诉中就是请求权。
 

〔20〕
 

我国学界对法律关系的主流认识则很难具体到这

种微观层面, 而一般是处于 “买卖合同法律关系” “婚姻法律关系” 这种更为宏观的层面。 区

别于经典旧说, 我国通说中的法律关系的外延明显更大, 它与二级案由中的法律关系几乎相

同, 由此可以被视为一种扩大化的旧说。
　 　 其三, 在证明责任领域, 相关司法解释也坚持以法律关系作为证明责任分配的基准。 《 最

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 ( 法释 〔 2001〕 33 号, 经法释 〔 2019〕 19 号修

改) 第 5 条是以合同关系的产生、 变更、 消灭来确定证明责任分配。 《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的解释》 第 91 条 (法释 〔 2015〕 5 号, 经法释 〔 2022〕 11 号

修改, 该条内容未变, 以下简称 “ 2015 年 ‘民诉法解释’ ” ) 首次明确了证明责任分配的基本

原则。 该条以法律关系的存在、 变更和消灭来确定证明责任分配, 其指导思想不过是前述

第 5 条的延续。 尽管 2015 年 “民诉法解释” 第 91 条明显借鉴了规范说的原理, 但该条与规

范说仍有较大差别。 规范说以当事人须证明对自己有利的实体法规范要件为分配原则: 主张权

利存在的当事人, 应当就权利形成规范的前提性 ( 构成) 要件事实承担证明责任; 主张权利

妨碍、 消灭、 受制 (阻却) 的当事人, 应当就妨碍、 消灭、 受制规范的前提性 ( 构成) 要件

事实承担证明责任。
 

〔21〕
 

最高人民法院并未直接采用规范说, 而是另辟蹊径地将规范说原理与

规范说几未提及的法律关系结合在了一起。
　 　 其四, 法律关系范式在当事人制度中主要体现为必要共同诉讼的扩张。 诉讼标的本为确定

共同诉讼形态的基本方法论,
 

〔22〕
 

根据民事诉讼法第 55 条, 诉讼标的是否同一决定了是否成

立必要共同诉讼。 鉴于我国诉讼标的通说采法律关系而非权利作为确定基准, 这种诉讼标的的

扩张就导致了必要共同诉讼的扩张。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若干问题的意见》 (法发 〔 1992〕 22 号, 已失效) 第 43 条、 第 52-56 条等条文中, 共列出保

证、 代理、 挂靠关系等多种适用必要共同诉讼的情形。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

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法释 〔 2003〕 20 号, 经法释 〔 2022〕 14 号修改, 以下简称

“人身损害赔偿解释” ) 第 5 条规定: “赔偿权利人起诉部分共同侵权人的, 人民法院应当追加

其他共同侵权人作为共同被告。” 上述规范中, 最高人民法院将连带责任诉讼作为固有必要共

同诉讼处理, 即将所有连带责任人都作为共同被告纳入诉讼。 最高人民法院为何置民法中连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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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上引王甲乙等书, 第 263 页。
参见 [ 德] 莱奥·罗森贝克: 《 证明责任论》 , 庄敬华译, 中国法制出版社 2018 年版, 第 121 页以下。
参见任重: 《 反思民事连带责任的共同诉讼类型———基于民事诉讼基础理论的分析框架》 , 《 法制与社会发展》
2018 年第 6 期, 第 141 页。



责任的基本原理于不顾? 对此恐怕只有法律关系范式方可解惑。 以共同侵权为例, 如果将其诉

讼标的定性为民事侵权法律关系, 那么权利人和义务人 ( 多个侵权人) 都在这个法律关系之

中 (即诉讼标的同一) , 由此自然成立固有必要共同诉讼。 保证、 代理、 挂靠等情形被纳入必

要共同诉讼, 也是基于此理。
　 　 其五, 法律关系范式对民事审判方式的影响体现在所谓 “ 散点式审判方式” 。 有学者将传

统的民事审判方式称为 “散点式审判方式” , 它只有审判目的而没有审判中心和重心。
 

〔23〕
 

在

当下的审判实务中, 法院会在立案阶段确定案由 ( 如买卖合同纠纷) 并由此确定诉讼标的

(如买卖合同法律关系) , 审前准备程序和庭审程序都围绕这种案由 / 诉讼标的展开。 但法律关

系是一个包含了多种权利、 义务、 责任等要素的综合体。 例如, 一个买卖合同法律关系中, 可

能存在合同履行请求权、 基于违约的损害赔偿请求权、 基于违约的解除权、 减价权等多种权利

以及与其相对应的义务、 责任。 也即, 法律关系往往是一个 “面” 而不是 “ 点” 。 以法律关系

为轴心展开的诉讼程序, 其试图处理的对象是多元的, 包括可能是复数的权利、 义务、 责任等

多个要素, 而无法真正聚焦于某个点状的诉讼标的以及围绕诉讼标的展开的事实主张与证据主

张, 由此也就沦为了 “散点式审判方式” 。
　 　 (三) 法律关系范式的弊端

　 　 从以上分析不难看出, 法律关系范式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我国当下民事诉讼法的面貌, 这

或许是我国民事诉讼法与德日法相似但又有诸多差异的原因之一。 必须承认, 人民法院运用法

律关系处理了诉讼法领域的诸多问题, 维护了社会公正和秩序, 因此法律关系范式的历史贡献

绝不应被低估。 但同时, 法律关系范式对民事诉讼法上诸多制度造成的各种混乱和弊端, 也应

引起重视。
　 　 其一, 案由制度存在划分标准和功能上的混乱。 就学界已经指出的案由制度的弊端, 可以

概括为两个方面。 一是案由体系的划分标准问题。 有学者指出, 案由划分标准不一, 案由体系

存在分类交叉、 级别混乱、 案由遗漏、 缺乏可操作性等问题。
 

〔24〕
 

类似观点认为, 案由体系存

在纵向分类不规范、 横向分类不统一、 种类有遗漏等问题。
 

〔25〕
 

二是案由的诉讼标的功能问

题。 有学者指出, 案由并非诉讼标的, 但实际上发挥了诉讼标的的功能, 应当在制度上实现二

者的分离。
 

〔26〕
 

另有学者指出, 民事案由的功能扩张存在不符合司法裁判逻辑、 脱离争议焦

点、 倒果为因、 迂回判断等问题, 民事案由既有的法院管理功能也在现实上制约着其诉讼标的

功能的扩张, 因此民事案由的功能定位应当回归法院管理功能而移除诉讼标的功能。
 

〔27〕
 

这两

方面的弊端都与法律关系范式息息相关。 法律关系范式坚持以法律关系作为基本思维模式, 但

我国民法学并未提供一个完备的法律关系体系, 案由制度试图在学理尚未达成共识的前提下自

行构造一个法律关系体系, 本身就是极为困难且容易存在疏漏的, 由此案由体系的划分标准一

直有争议。 而案由和诉讼标的的功能混同甚至是实质混同 ( 把案由视为诉讼标的) , 在很大程

度上与我们对诉讼标的的认识密切相关。 长期以来, 我国学界将 “法律关系” ( 民事权利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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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张卫平: 《 民法典的实施与民事审判方式的再调整》 , 《 政法论坛》 2022 年第 1 期, 第 81 页。
参见周冬英: 《 民事案件案由适用的调查与思考》 , 《 人民司法》 2006 年第 7 期, 第 25 页以下。
参见宋旺兴: 《 民事案由制度研究》 , 法律出版社 2014 年版, 第 217 页以下。
参见马登科、 廖浩: 《 民事案由制度的检讨与重构》 , 《 厦门大学学报 ( 哲学社会科学版) 》 2012 年第 2 期,
第 94 页以下。
参见曹建军: 《 民事案由的功能: 演变、 划分与定位》 , 《 法律科学》 2018 年第 5 期, 第 120 页。



关系) 作为界定诉讼标的的最为核心的因素。 既然 “诉讼标的 = 法律关系” , 而案由也基本可

以等同于法律关系, 那么在最高人民法院看来, 案由和诉讼标的并无本质区别。 这就可以解释

为什么案由发挥了诉讼标的的原本功能。
　 　 其二, 就诉讼标的而言, 我国的 “ 法律关系说” 对司法实务可谓功过参半。 一方面, 以

法律关系为标准的诉讼标的学说尽管有些粗放, 但契合了我国早期民事立法 “ 宜粗不宜细”
的倾向, 因此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为司法实务提供了操作标准, 法官可以借助它明确审判对象。
即便该说存在一些瑕疵, 但有标准总胜于无标准。 同时, 该说对诉讼标的内涵的界定较经典旧

说更宽, 因此在遮断效力上也强于后者, 由此避免了大量的重复起诉。 例如, 前诉请求履行合

同而后诉请求确认合同无效, 依旧说不构成重复起诉, 而依 “法律关系说” 则构成。
 

〔28〕
 

但另一

方面,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 我国民商事立法越来越精细, “ 法律关系说” 的局限性也越来越

明显。 首先, 这种基于实体法基准的学说依然无法解决请求权竞合问题。 例如, 就同一事件而

发生的基于违约的损害赔偿请求权与基于侵权的损害赔偿请求权, 因为分属合同和侵权法律关

系, 所以依该说构成两个诉讼标的。 其次, 该说有不当扩大遮断效之嫌。
 

〔29〕
 

例如, 在同一买

卖合同关系中, 前诉请求履行合同而后诉请求解除合同, 法官往往因法律关系同一而认为构成

重复起诉。
 

〔30〕
 

最后, 基于该说的不完善 ( 包括上述缺陷在内) , 它也无法统一司法实践, 造

成了司法实务的混乱。 由于法律关系概念本身的多元性和复杂性, 法院对于作为诉讼标的的法

律关系的判断也很难统一。
 

〔31〕
 

即便是最高人民法院, 也并非一律以法律关系作为诉讼标的的

判断基准。
 

〔32〕

　 　 其三, 就证明责任制度, 基于法律关系对规范说的改造纯属画蛇添足。 规范说立足于实体

法规范, 基于规范说的法解释学操作首先是寻找与具体案件对应的实体法规范, 然后对法规范

的要件进行识别和解释, 从而确定权利形成、 妨碍、 消灭、 阻却要件。 因此, 规范说具有鲜明

的规范思维色彩, 规范说的运用需要精准指向某个具体的实体法规范甚至是该规范的要件。 而

2015 年 “民诉法解释” 第 91 条显然缺乏这种规范思维和精准指向性, 因为法律关系的含义本

身就具有多重性, 而且我们对法律关系的理解一向较为宏观。 由此, 在不少场景下, 第 91 条

明显缺乏可操作性。 例如, 原告要求确认对方解除合同的行为无效, 这是主张法律关系的产生

还是变更、 消灭? 劳动者主张用人单位未签订劳动合同而要求对方支付二倍工资差额, “ 未签

订劳动合同” 是属于法律关系的产生事实还是变更、 消灭事实? 原告主张用人单位口头解雇

而单位主张原告不辞而别, “口头解雇” 和 “ 不辞而别” 似乎都是劳动法律关系的消灭事实,
那么是否双方均需对其主张承担证明责任?

 

〔33〕
 

简言之, 第 91 条的这种改造无法恰当地将证

明责任问题关联到具体的实体法规范, 因此无疑是不成功的, 甚至具有一定的误导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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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做法在有些情形下并不恰当。 参见曹志勋: 《 禁止重复起诉规则之重构: 以合同效力的职权审查为背景》 ,
《 中国法学》 2022 年第 1 期, 第 300 页。
尽管纠纷一次性解决理论似乎可为扩大遮断效辩解, 但正如学者指出的, 纠纷一次性解决不能违背民法典和当事

人主义的根本要求。 参见任重: 《 民事纠纷一次性解决的限度》 , 《 政法论坛》 2021 年第 3 期, 第 94 页。
参见贵州省铜仁市中级人民法院 ( 2016) 黔 06 民终 1256 号民事裁定书。
笔者对中国裁判文书网的检索结果显示, 就诉讼标的的确定基准问题, 最高人民法院 2021 - 2023 年的相关裁判

文书中约有 60%采法律关系标准。
例如, 在美国 EOS 工程公司与新绛发电公司等侵权纠纷案中, 最高人民法院即以 “ 纠纷” 作为判断基准。 参见

最高人民法院 ( 2003) 民四终字第 2 号民事裁定书。
参见袁中华: 《 劳动合同解除争议之证明责任分配———基于法教义学的分析》 , 《 法商研究》 2019 年第 1 期,
第 130 页以下。



　 　 其四, 就当事人制度而言, 固有必要共同诉讼的不当扩张不仅在规范和学理上无法证立,
而且引发了追加当事人的滥用, 在学界也不乏批评之声。

 

〔34〕
 

2015 年 “ 民诉法解释” 采纳了

学界观点, 将连带责任的诉讼形态确定为类似必要共同诉讼, 由此连带责任人不属于必须参加

诉讼的当事人。
 

〔35〕
 

但鉴于相关规则仍不够明晰,
 

〔36〕
 

以及长期以来将连带责任人视为必须共

同进行诉讼之人的惯性思维, 司法实务中仍有大量的连带责任案件被作为固有必要共同诉讼处

理。
 

〔37〕
 

而且就前述共同侵权成立固有必要共同诉讼的规范, 直到 2022 年 “人身损害赔偿解

释” 也未作任何修改。 这不仅与 2015 年 “民诉法解释” 相抵牾, 也与民法典第 178 条的规定

产生严重冲突。
　 　 连带责任诉讼无论是成立类似必要共同诉讼还是固有必要共同诉讼, 都不恰当。 德国法

上, 连带债权和连带债务属于典型的普通共同诉讼的情形, 而必要共同诉讼仅适用于诉讼法原

因 (既判力扩张) 和实体法原因 (共手诉讼、 共同管理等) 两种情形。
 

〔38〕
 

日本法上也作类

似处理。
 

〔39〕
 

日本学界的主流见解是, 限制固有必要共同诉讼且尽量引导普通共同诉讼成立,
其理由在于必要共同诉讼限制了当事人的诉讼自由, 而且当事人接受裁判的权利也可能受到

不当限制。
 

〔40〕
 

将连带债务关系作为类似必要共同诉讼处理的做法, 仅存在于 19 世纪的德国

法。 但这种做法在 20 世纪初 “赫比希学说” 提出后就被德日通说摒弃, 此乃出于正当性和效

率性两方面的考虑: ( 1) 它背离了民法的私权自治原则, 因为部分连带债务人承认对方的诉

讼请求或者自认的权利被剥夺, 但连带债务本为民法上的独立债务, 权利人本可自由行使其债

权; ( 2) 它可能导致诉讼迟延, 因为法院需要将所有当事人都引入程序, 由此其运作将不再

自由。
 

〔41〕
 

这种必要共同诉讼的不当扩张, 还引发了另一后果即依职权追加当事人的滥用。 在

部分共同诉讼人未一并起诉或应诉的情况下, 德日法上法院会以诉不合法为由驳回该诉, 而我

国法上则要求法院依职权追加当事人。 必要共同诉讼人的范围被不当扩大, 导致法院依职权追

加的对象也被扩大, 依职权追加也就变得更为频繁, 最终将架空相关实体法规则, 背离程序法

上的处分原则。
 

〔42〕

　 　 其五, 就民事审判方式而言, 当下庭审无法聚焦, 在很大程度上也应归因于法律关系范

式。 首先, 以法律关系为核心的案由 / 诉讼标的无法契合诉的正当性审查制度。 德日法上所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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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肖建华: 《 论共同诉讼的分类理论及其实践意义》 , 载陈光中、 江伟主编: 《 诉讼法论丛》 第 6 卷, 法律出版

社 2001 年版, 第 350 页以下; 牟逍媛、 金权: 《 论类似的必要共同诉讼在个案中的适用———一起连带债务之诉的

思考》 , 《 法学》 2003 年第 7 期, 第 124 页以下。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修改后民事诉讼法贯彻实施工作领导小组编著: 《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理解与适

用》 上, 人民法院出版社 2015 年版, 第 231 页。
例如, 2015 年 “ 民诉法解释” 第 54 条 ( 2022 年修改, 该条未变动) 规定: “ 以挂靠形式从事民事活动, 当事

人请求由挂靠人和被挂靠人依法承担民事责任的, 该挂靠人和被挂靠人为共同诉讼人。” 该条没有明确表示当事

人可以只请求挂靠人或者被挂靠人一方。
参见蒲一苇: 《 类似必要共同诉讼的产生与适用———兼论连带债务的共同诉讼形态》 , 《 宁波大学学报 ( 人文科学

版) 》 2021 年第 5 期, 第 15 页。
参见前引 〔 16〕 , 罗森贝克等书, 第 302 页以下。
参见 [ 日] 伊藤真: 《 民事诉讼法》 , 曹云吉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9 年版, 第 436 页。
参见 [ 日] 三木浩一: 《 日本民事诉讼法共同诉讼制度及理论———兼与中国制度的比较》 , 张慧敏、 臧晶译, 《 交

大法学》 2012 年第 2 期, 第 125 页。
同上文, 第 131 页。
参见严仁群: 《 自主合并抑或强制合并? ———追问强制追加当事人之正当性》 , 《 南京大学法律评论》 2010 年第 2
期, 第 250 页以下。



诉的正当性 ( Schlüssigkeit
 

der
 

klage) , 指原告应当就其承担主张及证明责任的事实进行实质性

主张。
 

〔43〕
 

通过正当性审查, 法官一方面确定本案的争议事实, 从而有利于后续的程序展开,
另一方面则可以在事实主张存在错误或者遗漏的情形下驳回诉讼请求, 避免司法资源的浪费。
但这种审查需要以明确诉讼标的 ( 一般指实体法上的请求权) 及相应的请求权基础为前提而

展开, 它与宽泛的法律关系存在天然冲突。 其次, 法律关系范式与事实层面的争点整理也有冲

突。 在准备程序中, 理论上法官应在双方当事人阐述和展开各潜在争点的基础上, 依 “ 主

张—要件事实—间接事实—辅助事实” 的顺序推进争点整理。 但在法律关系范式下, 法官并未

被要求明确请求权基础, 由此以请求权为基础的要件事实和主要事实都是模糊不清的, 间接事

实和辅助事实更是如此。 再次, 法律关系范式与证据层面的争点整理也难以兼容。 证据层面的

争点整理需要明确每一个证据所指向的事实 (如是主要事实还是间接事实、 辅助事实) , 即采

证据结合主义。 但我国法未采该主义, 实务中当事人提交的证据笼统地指向与诉讼标的 / 案由

相关的事实, 而且法官也几乎不会对此予以释明, 由此法官也无法进行有效的证据争点的整

理, 而仅能指挥当事人作最基础的证据交换。 最后, 在争点并未明确的情况下, 庭审时实际上

是争点整理与证据调查同步进行, 并且法庭调查结束后争点往往也未彻底厘清。
 

〔44〕
 

由此, 庭

审往往拖沓而缺乏效率, 庭审集中化难以落实。

二、 回到私法史: 法律关系范式之批判

　 　 鉴于法律关系范式在民事诉讼法领域的种种弊端, 有必要对其予以深刻反思。 正如尼采所

言, “没有自身历史的东西才能被定义” 。
 

〔45〕
 

要深入认识和反思法律关系范式, 就应当深入到

它所产生的历史, 即从私法史的角度分析法律关系能否承载民法的体系化之重任, 并在此基础

上分析法律关系能否作为民事司法的基础方法论。
　 　 (一) 从法律关系到权利的范式变迁

　 　 尽管古斯塔夫·胡果早在 18 世纪晚期就提出了法律关系概念, 但这一术语的推广者和相

关理论体系的构建者是德国法学家萨维尼。 萨维尼将法律关系定义为 “ 通过法规则界定的人

与人之间的联系” 。
 

〔46〕
 

这一经典表述被沿用至今。 1840 年至 1849 年, 萨维尼完成了著作

《当代罗马法体系》 的总则部分, 其由三编构成: 法源、 法律关系、 对法律关系的法律的支

配。 在法律关系编中, 萨维尼认为法律关系为个人意志独立支配的领域。 而意志可能支配的对

象 (客体) 在逻辑上可以区分为本人、 不自由的自然、 他人三种, 由此就存在三种法律关系:
( 1) 以本人为客体的原权法律关系, 但鉴于可能导致对自杀权的承认, 他否定了这种法律关

系; ( 2) 以自然中有特定空间界限的部分 (物) 为客体所形成的物权法律关系; ( 3) 以他人

为客体的法律关系分为两类, 包括支配他人特定行为所形成的债之关系和支配整体的他人所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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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李凌: 《 庭审阶段化视角下事实主张审查的反思与重塑》 , 《 华东政法大学学报》 2021 年第 1 期, 第 98 页以

下; 袁中华: 《 民事诉讼中诉之正当性审查》 , 《 中外法学》 2021 年第 2 期, 第 386 页以下。
参见邵明: 《 正当程序中的实现真实———民事诉讼证明法理之现代阐释》 , 法律出版社 2009 年版, 第 409 页。
F. Nietzsche,

 

Zur
 

Genealogie
 

der
 

Moral,
 

2. Abhandlung. Abschnitt
 

13.
 

转引自 [ 德] 伯恩·魏德士: 《 法理学》 , 丁晓

春、 吴越译, 法律出版社 2013 年版, 第 28 页。
[ 德] 弗里德里希·卡尔·冯·萨维尼: 《 当代罗马法体系》 第 1 卷, 朱虎译, 中国法制出版社 2010 年版,
第 258 页。



成的家庭法律关系。
 

〔47〕
 

以法律关系为核心, 该书总则部分处理法律关系的共同概念要素, 尚

未完稿的分则部分处理特别法律关系以及与之存在密切关系的法律制度 ( 物法、 债法、 家庭

法等) 。
 

〔48〕
 

由此, 在方法论的意义上, 萨维尼将法律关系作为私法体系构建的基础, 法律关

系的区分是体系区分的基础。
 

〔49〕
 

鉴于萨维尼的学术影响力, 他的法律关系思想对当时的德国

法学界产生了深远影响。 他所提出的法律关系分类, 奠定了德国民法典五编制体例的基础, 即

总则外分设债法、 物法、 亲属法、 继承法。
 

〔50〕

　 　 但是, 萨维尼的这一理论范式并未被历史法学派的后来者所承继, 普赫塔与温德沙伊德发

展起来的统合整部民法的体系化工具是另一个概念——— (主观) 权利。 “ Puchta 事实上放弃了

‘有机法律关系与制度’ 之类的概念, 因此, 创立了概念金字塔, 质言之, 从公理出发向下无

漏洞地创设出概念的上下阶层, 如是, 也才能从事个别法条与裁判的严格推论。”
 

〔51〕
 

由此,
“法律关系的区分已经被置换为权利的区分” 。

 

〔52〕
 

最终, 普赫塔完成了法学自 19 世纪初即致

力追求的学术性的形式主义。 其后的温德沙伊德虽然秉承了早期历史法学派的传统, 但在方法

论方面则发展了普赫塔的概念法学, 其学说以主观权利作为私法体系中的最高概念。
 

〔53〕
 

以权

利为核心, 温德沙伊德的 《 学说汇纂教科书》 涵盖了私权 ( 权利) 的概念、 本质、 分类、 主

体、 变动、 行使和救济等问题, 构筑了一个完备而成熟的私权一般理论体系架构。
 

〔54〕
 

由此,
“法律关系丧失了其自萨维尼时代以来的核心地位。 权利由此 (从) 作为私法核心的法律关系

的核心要素逐渐成为私法本身的核心概念” 。
 

〔55〕

　 　 1896 年德国民法典被称为写入法条的 “ 学说汇纂教科书” , 无疑承继了温德沙伊德的权

利思维。 正如拉伦茨评价的, “德国民法典只谈到权利和义务, 对法律关系则疏忽了” 。
 

〔56〕
 

虽

然德国民法典也讲债权债务关系, 除第二编和该编各章节的标题外, 还有第 241、 305、 362、
364、 366、 397 条, 但在这些规定中, 所谓的债权债务关系其实仅指向请求权, “ 它们只意味

着具体的给付关系, 即从债权人方面讲是一种债权, 从债务人方面讲是一种给付的义务” 。
 

〔57〕
 

易言之, 德国民法典的立法者通常将债之关系理解成个别的请求权以及相对应的义务, 而极少

将债之关系理解为复数法律关系的整体 ( 即萨维尼意义上的法律关系) 。
 

〔58〕
 

可以作为例证的

是, 德国民法典并不承认契约承受的法律行为。 概言之, 法律关系已退居幕后, 德国民法典以

概念法学的私权一般理论为基础, 构筑了其规范体系。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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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朱庆育: 《 民法总论》 ,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6 年版, 第 500 页。
参见朱虎: 《 法律关系与私法体系: 以萨维尼为中心的研究》 , 中国法制出版社 2010 年版, 第 166 页以下。
同上书, 第 167 页。
参见前引 〔 47〕 , 朱庆育书, 第 486 页。 但需注意, 由于 《 当代罗马法体系》 并未完稿, 因此萨维尼并未非常完

整地提出民法的五编制结构。 具体论述, 参见前引 〔 48〕 , 朱虎书, 第 166 页以下。
[ 德] 弗朗茨·维亚克尔: 《 近代私法史》 , 陈爱娥、 黄建辉译, 上海三联书店 2006 年版, 第 387 页。
前引 〔 48〕 , 朱虎书, 第 168 页。
参见 [ 德] 克莱因海尔、 施罗德主编: 《 九百年来德意志及欧洲法学家》 , 许兰译, 法律出版社 2005 年版,
第 453 页以下。
参见杨代雄: 《 古典私权一般理论及其对民法体系构造的影响》 ,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9 年版, 第 103 页。
前引 〔 48〕 , 朱虎书, 第 170 页。
[ 德] 卡尔·拉伦茨: 《 德国民法通论》 上册, 王晓晔等译, 法律出版社 2013 年版, 第 262 页。
同上书, 第 263 页以下。
参见张晓勇: 《 法律关系: 民法典之体系化工具?》 , 《 东方法学》 2013 年第 4 期, 第 63 页。
参见前引 〔 54〕 , 杨代雄书, 第 132 页以下。



　 　 在当代德国民法学上, 法律关系的重要性也不再彰显。 尽管拉伦茨对此表达了不满, “ 权

利在私法中所占的主导型地位, 长期以来遮住了传统学说考察其他思路的视线” ,
 

〔60〕
 

但这一

观点并未得到学界的积极响应。 对此, 梅迪库斯一方面承认 “ 私法仅仅依靠权利的思维手段

是不够的” , 但同时又坚持 “权利绝对不是可有可无的思维手段……人们对权利的侵蚀, 已经

得到了苦涩的报复” 。
 

〔61〕

　 　 (二) 权利何以取代法律关系

　 　 法律关系概念的最大问题, 在于其抽象性和不确定性。 法律关系或者制度, 正如维亚克尔

所言, 是捉摸不定的概念。 “它们有时被看作人类基本关系之 ‘自然的原始形象’ , 有时变成

这些关系的抽象法律类型, 有时又是复杂的、 归纳式的体系建构时运用之方法工具。 这种未经

澄清的事实关系, 即使透过有机性脉络之类的想法, 也只是为它们盖上面纱, 基本上并未加以

处理。”
 

〔62〕
 

具体而言, 法律关系的复杂性和模糊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 法律关

系是权利、 义务等多种因素的综合体。 对此, 拉伦茨指出, 法律关系保护的内容包括单个权利

和权能、 预期取得 (取得期待) 、 法律义务和法律拘束、 负担性义务、 权限等。
 

〔63〕
 

其次, 法

律关系是生活关系和规范关系的综合体。 萨维尼把法律关系区分为两部分: 首先是题材即关系

本身, 其次是关于该题材的法律规定。 前者可称为法律关系的实质因素, 后者可称为法律关系

的形式要素即法律规范对事实关系进行评价而得出的结论。
 

〔64〕
 

对此, 拉伦茨指出, 将法律关

系定义为 “由法律规定的生活关系” , 错误地将事实上的东西 ( 生活) 和规范性的东西 ( 法

律) 混为一谈。
 

〔65〕
 

而生活关系本身也不足以构建体系, 正如卡纳里斯所言, “ 因为它只是法

的课题, 被法按照其自身独特的方式进行塑造; 所以, 它无法构成法的内在的意义统一性” 。
 

〔66〕
 

最后, 法律关系具有实存和当为相纠缠的结构。 生活事实与法律世界的事物通常被认为分属

“实存” 与 “当为” 这两个层次, 这种二分法难以融贯接纳于以 “ 当为” 与 “ 实存” 分离为

前提的法学实证主义的教义系统。
 

〔67〕

　 　 普赫塔引导历史法学派摆脱了上述不确定性, 以权利作为民法体系化的核心, 将概念法学

的严格形式主义带到了支配性地位。 “普赫塔认为, 要形成法的体系性知识, 最为重要的工作

在于建构法条体系以及作为法条 (规则) ‘思考’ 因素之关联理解的法概念体系。”
 

〔68〕
 

在法

条体系和法概念体系的建构上, 普赫塔采取了 “ 概念的谱系” 方式, 通过形式逻辑对法条采

取概念层级 ( die
 

Hierarchie
 

der
 

Begriffe) 的思考, 即将实在法规范作为加工素材并向上追溯其

谱系至最高概念, 然后从最高概念向下追溯到实在法规范中的具体概念 (如 “通行地役权” ) 。
这种建构法学体系的方法, 后世称为 “ 概念金字塔” 。

 

〔69〕
 

处于这种金字塔顶端的概念,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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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引 〔 56〕 , 拉伦茨书, 第 255 页。
[ 德] 迪特尔·梅迪库斯: 《 德国民法总论》 , 邵建东译, 法律出版社 2000 年版, 第 64 页以下。
前引 〔 51〕 , 维亚克尔书, 第 385 页。
参见前引 〔 56〕 , 拉伦茨书, 第 263 页以下。
参见前引 〔 46〕 , 萨维尼书, 第 259 页。
参见前引 〔 56〕 , 拉伦茨书, 第 258 页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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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stemdenken
 

und
 

Systembegriff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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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risprudenz:
 

entwickelt
 

am
 

Beispi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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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utschen
 

Privatrechts,
 

2
 

Aufl.,
 

Duncke
 

&
 

Humblot
 

1983,
 

S. 34.
参见前引 〔 58〕 , 张晓勇文, 第 62 页。
舒国滢: 《格奥尔格·弗里德里希·普赫塔的法学建构: 理论与方法》 , 《比较法研究》 2016 年第 2 期, 第 12 页。
参见 [ 德] 卡尔·拉伦茨: 《 法学方法论》 , 黄家镇译, 商务印书馆 2020 年版, 第 29 页。



(主观) 权利。
 

〔70〕
 

普赫塔实际上背离了萨维尼的 “法律关系有机体” 学说, 将私法的核心从

法律关系切换到权利, 并用纯粹的形式逻辑的方法构建了民法的理论大厦。 普赫塔的这种思想

被温德沙伊德延续, 并对德国法学界产生了深远影响。 表面上看, 普赫塔和温德沙伊德的权利

理论是对萨维尼的法律关系理论的发展和延续, 其逻辑似乎是一以贯之的。 但实际上, 前者将

权利视为 “法规范中的权利” , 而后者则将权利视为 “ 法律关系中的权利” , 二者存在明显的

断裂和转折。
 

〔71〕
 

“法规范中的权利” 摆脱了法律关系中 “当为 / 实存” “形式 / 实质” “规范 /
事实” 之概念纠葛, 实现了法律概念的高度纯化和极致抽象化。 权利是私法的核心概念, 同

时也是法律生活多样性的最后抽象。
 

〔72〕
 

概言之, 权利方能成为民法及民法理论的体系化基

石, 而法律关系则无法承担此重任。
 

〔73〕

　 　 (三) 苏联的法律关系范式

　 　 萨维尼的法律关系范式间接影响了苏联法。 苏联法学家对法律关系的诸多论断与萨维尼几

乎完全相同。 例如, 阿列克谢耶夫指出: “ 法律关系是根据法律规范产生的人与人之间的联

系” ,
 

〔74〕
 

“一切法律关系都是由法律规范决定的, 由于国家制定了法律规范, 而法律规范规定

公民、 国家组织和其他人们之间的一定种类的关系, 因此人们之间的关系就具有了法律的性

质” 。
 

〔75〕
 

造成上述情形的原因, 一方面在于苏联法本身就受到以萨维尼、 普赫塔、 温德沙伊

德为代表的德国法学家的强烈影响。 作为例证, 1923 年苏俄民法典和 1961 年 《苏联和各加盟

共和国民事立法纲要》 基本上采取了潘德克顿法学的分编体系。
 

〔76〕
 

另一方面则是苏联法律关

系理论的直接来源是马克思关于法律关系源于生活关系的论断,
 

〔77〕
 

这一论断的重要源头或许

也正是萨维尼。
 

〔78〕

　 　 从 20 世纪 20、 30 年代开始, 苏联法学家一方面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指导, 从法学理

论体系的高度来定位法律关系, 使法律关系成为法学的基本理论, 并将法律关系理论扩展到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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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前引 〔 69〕 , 拉伦茨书, 第 31 页。
参见前引 〔 48〕 , 朱虎书, 第 170 页。 可以作为例证的是, 温德沙伊德拒绝法的有机成长的理念。 参见 [ 德] 米

夏埃尔·马廷内克: 《 伯恩哈德·温德沙伊德 ( 1817 - 1892) ———一位伟大的德国法学家的生平与作品》 , 田士

永译, 载郑永流主编: 《 法哲学与法社会学论丛》 六,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3 年版, 第 453 页。 此外, 拉伦

茨形容萨维尼的 “ 有机的体系思想” 是同心圆式, 而普赫塔的体系思想是金字塔式。 参见前引 〔 69〕 , 拉伦茨

书, 第 28 页。 维亚克尔也认为, 普赫塔事实上放弃了萨维尼的 “ 有机法律关系” 之类的概念, 从而完成了学术

性的形式主义的构建。 参见前引 〔 51〕 , 维亚克尔书, 第 387 页。
参见前引 〔 61〕 , 梅迪库斯书, 第 62 页。
依卡纳里斯之见, 一般法律原则 ( 如自我决定、 自我责任、 交易和信赖保护等) 才能支撑整个民法的体系。 参

见前引 〔 66〕 , Canaris 书, 第 46 页以下。 但卡氏的这种判断其实建立在德国民法早已由概念法学完成了外部体

系化的历史背景之下, 而当下我国民法所面临的外部体系化任务却正在进行。 此外, 卡氏也或多或少忽视了权利

概念所承载的伦理价值, 作为外部体系核心的 “ 权利” 与内部体系中的尊重他人人格和自由领域原则, 其实是

相辅相成的。 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 “ 外部体系和内部体系主要是描述性概念, 两者无法实质切割, 而是 ‘ 你中

有我, 我中有你’ 的互生状态” 。 谢鸿飞: 《 民法典的外部体系效益及其扩张》 , 《 环球法律评论》 2018 年第 2
期, 第 30 页。
[ 苏联] 阿列克谢耶夫: 《 法的一般理论》 下册, 黄良平、 丁文琪译, 法律出版社 1991 年版, 第 449 页。
同上书, 第 465 页。
参见 [ 日] 大木雅夫: 《 比较法》 , 范愉译, 法律出版社 2006 年版, 第 234 页。
马克思认为: “ 法律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 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 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

理解, 相反, 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 马克思: 《 政治经济学批判》 序言, 载 《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 2
卷, 人民出版社 2012 年版, 第 2 页。
马克思在柏林大学学习法律时, 旁听了两个学期的萨维尼法学讲座。 参见 [ 英] 以赛亚·伯林: 《 卡尔·马克

思: 生平与环境》 , 李寅译, 译林出版社 2018 年版, 第 74 页。



乎所有部门法; 另一方面又批判地继承了西方学说中的法律关系理论, 用权利义务充实法律关

系的内容, 从而将法律关系确定为权利和义务的上位概念。
 

〔79〕
 

概言之, 他们构建了一套苏联

式的法律关系范式。 这种范式下的民法理论尽管在术语上接近德国法, 但在内容上有明显不

同。 其一, 这种范式将法律关系视为纯粹实证法的产物。 这种理解正是制定法实证主义的体

现, 而晚期萨维尼已与制定法实证主义分道扬镳, 将民族精神 ( 民族的共同法律信念) 作为

最重要的法源。 其二, 强调法律关系的阶级性。 例如, 苏联学者认为, “ 在法律关系中反映了

人们自觉的意志, 这就是统治阶级的意志” 。
 

〔80〕
 

其三, 在法律关系中对私权进行限制。 1923
年苏俄民法典第 1 条明确规定: “民事权利, 除其行使有违背社会经济目的之情事, 概受法律

之保护。”
 

〔81〕
 

其四, 法律关系中偏重对国家所有权的保护。 苏联的土地私有已被废除, 所有

权仅涉及国家、 合作社和个人的动产所有权, 而国家所有权的内容最为宽泛, 个人所有权的内

容最为狭小。
 

〔82〕

　 　 尽管存在诸多语词使用上的相似性, 苏联式的法律关系与萨维尼式的法律关系却已南辕北

辙。 苏联式的法律关系剔除了萨维尼学说的伦理内核与哲学支撑, 仅仅是纯粹实证意义的权利

义务关系, 至于权利几何义务几何, 则任由国家设定。 在苏联式的法律关系下, 民法中的自由

和权利被严格限制, 民法从保障自由的法变成了限权法。
　 　 (四) 我国的法律关系范式

　 　 我国学界长期以来将法律关系范式奉为圭臬, 主要原因是我国早期的法制建设受苏联法影

响,
 

〔83〕
 

而 20 世纪末引入的萨维尼学说似乎又佐证了这种范式的正当性。 我国的法律关系范

式尽管脱胎于苏联法, 但又与后者存在一些差别。 一是关于请求权的观念。 在苏联式的法律关

系中, 请求权占据重要地位。 在阿列克谢耶夫看来, “请求权……是主体权利的最基本和必备

的因素……请求权以及与其相对应的法律义务, 是构成一切法律关系的轴心” 。
 

〔84〕
 

但在我国

法上, 请求权在民法中的地位和重要性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未彰显, 甚至还有观点认为在民法

典立法中应否认请求权的基础性地位。
 

〔85〕
 

这种局面直到近年来才有所改观。 二是关于法律责

任的观念。 苏联式法律关系的内容仅包括法律权利和义务, 并无法律责任。
 

〔86〕
 

苏联学者在权

利和义务中讨论了请求权、 自己作出积极行为的权利、 ( 向国家的) 要求, 以及义务人的作

为、 不作为、 屈从义务等问题, 仅在讨论责任能力时涉及法律责任这个术语。
 

〔87〕
 

而我国的法

律关系范式下, “权利—义务—责任” 体系几乎是天经地义的, 法律责任在民事立法、 理论和

实务中都占据了非常显赫的地位。 作为例证, 原民法通则和民法典总则编中都有专门条文规定

·041·

法学研究 2024 年第 1 期

〔79〕

〔80〕

〔81〕

〔82〕

〔83〕
〔84〕
〔85〕
〔86〕
〔87〕

参见冉昊: 《 法律关系的内容及其模型建立———传统法律关系理论的缺陷及其补救初探》 , 《 南京大学法律评论》
1999 年第 1 期, 第 132 页。
[苏联] 彼·斯·罗马什金、 米·斯·斯特罗果维奇、 弗·阿·图曼诺夫主编: 《 国家和法的理论》 , 中国科学院

法学研究所译, 法律出版社 1963 年版, 第 464 页。
《 苏俄民法》 , 汪毓源、 徐布衡译, 三民图书公司 1950 年版, 第 1 页。 相关解读参见前引 〔 76〕 , 大木雅夫书,
第 223 页。
参见前引 〔 76〕 , 大木雅夫书, 第 224 页; 李秀清: 《 中国移植苏联民法模式考》 , 《 中国社会科学》 2002 年第 5
期, 第 130 页以下。
参见唐晓晴、 陈怡: 《法律关系理论的传播脉络与争议焦点》 , 《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 2019 年第 5 期, 第 96 页。
前引 〔 74〕 , 阿列克谢耶夫书, 第 489 页。
参见前引 〔 9〕 , 魏振瀛文, 第 5 页以下。
参见前引 〔 80〕 , 罗马什金等主编书, 第 468 页。
参见前引 〔 74〕 , 阿列克谢耶夫书, 第 482 页以下, 第 518 页。



各种法律责任。
　 　 这种源于苏联而后又经本土改造的法律关系范式, 无法承担民法体系化之重任。 首先, 源

于苏联的实证化法律关系理论极其空洞。 传统法律关系范式乃至权利范式都以意志哲学为其基

础, 从而以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关系为主线, 构筑了债法、 物法等五编制体系。 剔除了意志哲学

的法律关系理论则难以妥当安排各编之间的体系勾连。 同时, 这种空洞的法律关系理论与民法

的诸多基本原则之间也缺乏内在关联, 无法承载民法的自我决定、 自我责任、 意思自治等价值

理念。 如果说萨维尼的法律关系范式失之于抽象性不足, 以至于在民法的外部体系建构方面存

在缺陷, 那么苏联的法律关系范式则不仅延续了这种缺陷, 而且在伦理性上做了减法, 更难以

完成民法的内部体系建构。 其次, 责任一词的多义性以及义务与责任之间的混乱关系, 不仅导

致 “权利—义务—责任” 体系的正当性存疑, 而且导致这种体系难以真正统合民法。
 

〔88〕
 

而

且, 过于强调责任的观念背后, 其实是一种 “不法思维” , 即不是从设定自由空间的角度理解

法, 而是以 “不法” ( Unrecht) 这个概念为出发点。 “对于他们而言, 不法是不利于生物人发

展的他人自由对于自由的侵扰 ( Strörung) , 因此必须被作为一种 ‘ 恶’ 而被拒绝。 在他们看

来, 对于这种 ‘恶’ 的拒绝就是法。”
 

〔89〕
 

这种观念延伸下去, 就是将民法视为管制法。 最后,
即便以萨维尼学说来补充论证这种法律关系范式, 也难以真正证成其正当性。 “ 回到萨维尼”
固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拨乱反正, 但正如前文所述, 萨维尼式的法律关系也无法承担民法体系

化之重任。
　 　 这种法律关系范式, 也难以成为民事司法的基础方法论。 首先, 以法律关系的产生、 变更

和消灭为基本思维模式的实务案例解题方法 ( 历史方法) 存在诸多不足。 这种方法对法律适

用的前提问题 (即案件事实的认定) 缺乏关注, 而且其针对的重点与审判实践存在差异, 其

目的在于回答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如何, 而非回应当事人的诉讼请求, 可能由此造成司

法成本大幅攀升及诉讼过度拖延。
 

〔90〕
 

此外, 要求面面俱到地对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予以分

析, 其背后的理论基础其实是职权主义, 延续这种做法容易造成对当事人处分权的过度干预。
其次, 法律关系范式下对责任的重视和对请求权的忽视, 导致精细而体系化的请求权规范群在

立法层面付之阙如, 徒增司法适用困扰。 立法者往往笼统而粗放地将多种法律后果 ( 主要是

各种责任) 打包规定在某个规范中 (如民法典第 577 条) ; 构成要件与请求权的一一对应关系

也往往被忽视, 部分核心法条在结构上只有构成要件而无明确对应的请求权 ( 如民法典

第 1165 条) ; 某些核心请求权的立法表达缺失, 典型如合同履行请求权; 对某些请求权的性

质也缺乏准确把握, 例如民法典第 997 条人格权禁令条款规定的权利直接指向的不是其他民事

主体而是法院, 这实际上是对请求权的不恰当规范,
 

〔91〕
 

其背后是不合时宜的实体性诉权的立

法观念。
 

〔92〕
 

这些做法不仅增加了法律适用者的法律检索难度, 而且也为请求权基础检索等民

法方法论的推行设置了障碍, 同时还影响到诉讼标的、 证明责任、 主张责任、 争点整理等依赖

于请求权体系的诉讼法问题的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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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 责任” 的体系性地位的批评, 参见冯珏: 《 我国民事责任体系定位与功能之理论反思》 , 《 政法论坛》 2022
年第 4 期, 第 72 页以下。
前引 〔 46〕 , 萨维尼书, 第 258 页。 此外, 有学者也驳斥了将侵权责任与绝对权请求权合二为一的 “ 一元说” 。
参见前引 〔 54〕 , 杨代雄书, 第 158 页。
参见邹碧华等: 《 民商事审判方法》 , 法律出版社 2017 年版, 第 7 页。
参见严仁群: 《 人格权禁令之程序法路径》 , 《 法学评论》 2021 年第 6 期, 第 119 页。
参见前引 〔 88〕 , 冯珏文, 第 84 页以下。



三、 权利范式之回归及其在民事诉讼法上的贯彻

　 　 法典最为核心的功能是体系化, “是透过法典对某一法律领域 ‘ 内在体系’ 的外部化, 创

造找法、 储法、 立法和传法上更高的效益” 。
 

〔93〕
 

法律关系范式难以承载体系化之重任, 其最

佳替代方案只能是权利范式, 即视权利为民法的体系基石、 核心概念与基本方法论的思维

模式。
　 　 (一) 回归权利范式

　 　 回归权利范式, 实际上是回归普赫塔和温德沙伊德引领的潘德克顿学派建立的基本框架。
由此可能招致的批评是, 这必然会落入概念法学的窠臼。

 

〔94〕
 

但 “概念法学与法学其实是无法

相互分离的……只有概念法学才能让学术及实务能够支配无数法律所堆积而成的素材” 。
 

〔95〕
 

新近对 “概念法学者” 的方法及其教义学的研究也显示, 我们对于概念法学的许多传统观念

不过是贴标签, 这些 “概念法学者” 也曾不断探讨并力图实现 “ 贴近生活” 的法教义学, 并

未疏于对正义的追求, 同时也为法官裁判留下了足够的空间。
 

〔96〕
 

此外, 回归权利范式并不意

味着接受潘德克顿学派的所有思想, 当代法哲学和法学方法论的发展已经可以大大缓解概念法

学偏重于逻辑、 过于僵化等缺陷。
 

〔97〕

　 　 这种回归, 应当将权利作为民法的体系基石与核心概念, 从而致力于民法的体系化。 这种

体系化首先是民法的外部体系化。 通过对权利的核心要素 ( 如权利主体、 客体、 内容) 的

“最大公因式” 的提取, 可以恰当安排民法典总则的内容;
 

〔98〕
 

以权利的客体分类决定民法各

编的体系位置, 以各种具体的权利 ( 尤其是请求权) 为纲统领各分编的法规范体系。 正如学

者所言, “所有的民法素材都借助于权利这条主线被组织成一个逻辑严密、 层次分明、 和谐有

序的学理体系” 。
 

〔99〕
 

对此, 有必要否定 “责任” 的体系性地位, 从而实现民法基本概念的精

简和逻辑一致性的提升,
 

〔100〕
 

助力民法的外部体系化。 其次, 是民法的内部体系化。 民法本为

权利本位法, 但法律关系范式之下的法典规范体系的安排并未恰当体现这一理念, 权利、 义务

乃至责任都被视为处于同一层次而无高下之分。 对此, 确定权利的基础性地位, 将权利作为民

法体系的核心, 权利自身所承载的意志自由等理念也得以与民法的私法自治、 契约自由、 自我

责任等基本原则恰当对接, 从而助力民法的内部体系建设。
　 　 此外, 这种回归还应当对请求权在权利体系中的基础性地位予以承认并在规范层面予以恰

当表达, 从而实现权利的民事司法方法论功能。 民法典中的权利需由国家强制力予以保障, 方

可形成私法秩序, 由此权利体系中的请求权处于一个极其关键的地位, 因为它承载着权利的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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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永钦: 《 只恐双溪蚱蜢舟, 载不动许多愁: 从法典学的角度评价和展望中国大陆的民法典》 , 《 厦门大学法律评

论》 2020 年第 1 期, 第 11 页。
学界往往将概念法学的特征化约为 “ 无漏洞之教条” “ 建构主义” “ 颠倒方法” 。 参见吴从周: 《 概念法学、 利益

法学与价值法学: 探索一部民法方法论的演变史》 , 中国法制出版社 2011 年版, 第 45 页。
同上书, 第 43 页。
参见 [ 德] 汉斯-彼得·哈佛坎普: 《 概念法学》 , 纪海龙译, 《 比较法研究》 2012 年第 5 期, 第 158 页。
参见前引 〔 69〕 , 拉伦茨书, 第 159 页以下。
参见前引 〔 47〕 , 朱庆育书, 第 26 页以下。
前引 〔 54〕 , 杨代雄书, 第 152 页。
参见前引 〔 88〕 , 冯珏文, 第 82 页以下。



律之力, 是一切权利都具有的某种强制性因素,
 

〔101〕
 

对于民法的法律适用至关重要。 对此, 有

学者认为, “请求权是权利作用的枢纽, 债权的主要作用在于请求债务人为一定之行为, 人格

权、 身份权、 物权、 债权受不法侵害时, 亦以请求权为其救济方法” 。
 

〔102〕
 

也有学者认为, “请

求权作为主观权利的具体种类渗透到整个民法典的各编中, 在整个民法中占据了核心的地位,
它覆盖了整个民法的体系。 德国民法典也建立在整个请求权体系的基础之上” 。

 

〔103〕
 

上述学说

无疑都是请求权在民法中的基础性地位的反映。 之所以能成为枢纽、 核心或是脉络, 其实源于

请求权自身的特性。 请求权可谓民事权利中最核心且最具本源性的权利: 权利概念的核心在于

处理个人自由与他人自由的界限, 而由于意志自由的存在, 个人对于他人无法支配而只能为请

求。 依温德沙伊德之见, 权利可以区分为要求他人行为的权利 ( 请求权) 和自己行为的权利

(主要是支配权、 形成权) 两种类型, 而后者形成、 变更或消灭前者。
 

〔104〕
 

可见, 请求权在权

利体系中居于中心地位。 因此, 如果选择一种权利来支撑整个民法的权利大厦, 并同时实现与

民法的权利实现法 (即民事诉讼法) 的恰当对接, 那么无疑只能是请求权。 概言之, 权利范

式天然包括了请求权范式, 即视请求权为民法的基础性概念以及基本的民事司法方法论。
　 　 回归 (包括请求权范式的) 权利范式, 对于民事司法的意义至少包括以下两个方面。 其

一, 通过请求权方法的应用, 保障实务案件处理过程的经济性和内容的妥当性。
 

〔105〕
 

在当下的

法学教育和法律实务界, 以请求权基础为出发点处理民法实务问题的请求权方法 (或请求权基

础思维方法) 的应用已呈燎原之势。 以请求权为核心重构民法的构成要件体系, 即从权利的形

成、 妨碍、 消灭、 阻却四个方面识别和区分各种请求权的积极和消极要件, 亦方兴未艾。
 

〔106〕
 

其二, 通过请求权恰当实现民法典与民事诉讼法的对接, 从而致力于权利保障和私法秩序的实

现。 通过权利范式之应用, 剔除责任而改由请求权承载权利的法律之力, 由此请求权作为沟通

实体与程序的桥梁作用得以发挥。 温德沙伊德曾将罗马法上的 “ Actio” 分离为实体法上的请

求权和诉讼法上的诉权, 前者为后者之前提。 尽管这种私法诉权说在当下已非通说, 但请求权

对于民事诉讼法的影响却并未弱化, 无论是诉的类型、 当事人还是诉讼标的等制度, 均依赖于

民法的请求权体系。 对请求权体系的精细化探索, 将助力于相关实体权利通过诉讼实现; 而对

与请求权相关联的诉讼法制度的探究, 也可以推进对请求权体系的反思和整合。
　 　 (二) 权利范式在民事诉讼法中的贯彻

　 　 在民事诉讼法中贯彻民法的权利范式, 存在充分的正当性、 必要性和可行性。 首先, 尽管借

助于权利保护请求权等理论的构建, 民事诉讼法早已完成其体系化和相对于民法的独立化,
 

〔107〕
 

但这绝非意味着民事诉讼法与民法完全脱钩。 正如日本学者所言, 诉讼法学应当以 “诉讼” 作

为研究对象, 而诉讼是实体法与诉讼法综合的 “场” , 因此应当把实体法理引入诉讼法理。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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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金可可: 《 论温德沙伊德的请求权概念》 , 《 比较法研究》 2005 年第 3 期, 第 115 页。
王泽鉴: 《 民法思维: 请求权基础理论体系》 ,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9 年版, 第 52 页。 类似观点, 参见梁慧星:
《 民法总论》 , 法律出版社 1996 年版, 第 65 页。
朱岩: 《 论请求权》 , 《 判解研究》 2003 年第 4 辑, 人民法院出版社 2004 年版, 第 75 页。
参见前引 〔 101〕 , 金可可文, 第 116 页。
参见前引 〔 102〕 , 王泽鉴书, 第 37 页以下。
参见吴香香编: 《 民法典请求权基础检索手册》 , 中国法制出版社 2021 年版, 第 9 页以下。
参见任重: 《 诉权的体系化价值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 代译序) 》 , 载 [ 德] 康拉德·赫尔维格: 《 诉权与诉的可能

性: 当代民事诉讼基本问题研究》 , 任重译, 法律出版社 2018 年版, 第 17 页。
参见 [ 日] 中村宗雄、 中村英郎: 《 诉讼法学方法论: 中村民事诉讼理论精要》 , 陈刚、 段文波译, 中国法制出

版社 2009 年版, 第 13 页。



由此, 在民事诉讼法领域贯彻民法的权利范式, 具有正当性。 其次, 从前文对法律关系范式在

民事诉讼法领域引发的种种问题的分析中也不难看出, 在民事诉讼法中引入权利范式实现

“拨乱反正” , 具有现实必要性。 最后, 从民事诉讼的目的论出发, 国家设立民事诉讼尽管可

能存在纠纷解决、 程序保障、 私法秩序维护等多重目的, 但其中最为核心的还是保护民法上的

权利。
 

〔109〕
 

因此, 民事诉讼法与权利范式有着天然的兼容性和亲和性。 此外, 民事诉讼法与民

法在内在体系和外在体系上都具有相当高的共通性, 二者共享 “请求权” “要件事实” 等核心

概念, 而且私权自治等原则与辩论主义、 处分权主义也具有高度的契合性, 这也为权利范式的

贯彻提供了前提和基础。
　 　 鉴于民事诉讼法本身可以区分为实质诉讼法和诉讼程序法, 前者实际上将民法作为其法源

之一,
 

〔110〕
 

因此权利范式的贯彻首先应当体现在实质诉讼法领域。 权利范式以及作为其构成部

分的请求权范式, 由此可以成为构建实质诉讼理论体系的基础, 从而 “ 使各种实质诉讼制度

也成为一个连续体, 并在这种理论体系框架中讲授各种实质诉讼制度以及它们相互之间的关

系” 。
 

〔111〕
 

以请求权体系为基准, 可实现诉讼标的和案由问题的 “正本清源” ; 以请求权的主体

为基准, 可以促进当事人范围的明晰化; 以请求权的积极和消极构成要件 ( 即请求原因和抗

辩) 为基准, 可以提升证明责任分配的精确性、 确定性与公正性。 而鉴于实质诉讼法和诉讼

程序法虽功能不同但相辅相成, 诉讼程序法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围绕着实质诉讼法上诸多主题的

解决而构建, 因此实质诉讼法领域的范式变革, 又将倒逼诉讼程序法领域的变革。 由此, 权利

范式在民事诉讼法中的贯彻, 应当在实质诉讼法 ( 案由、 诉讼标的、 当事人、 证明责任等)
以及诉讼程序法领域同步展开。 限于篇幅, 就后者笔者仅论及最为核心的审判方式问题。
　 　 其一, 案由和诉讼标的制度的重构。 基于案由制度的种种弊端, 如欲保留该制度, 唯一可

行的方案就是实现案由与诉讼标的制度的合流。 由此, 案由不再是 “ 无诉讼标的之名而行诉

讼标的之实” , 案由与诉讼标的之间的制度内耗将被消除。 民法的体系化工具由法律关系转换

为权利, 当事人选择以何种权利起诉, 也应当在权利体系中寻求答案。 正如前文所述, 作为权

利大厦的基石, 请求权无疑是绝大多数情形下当事人的恰当选择。 因此, 以请求权为核心的案

由体系的重构, 应当对民法典中的请求权予以体系化思考和精细化确定, 最终实现由原子式

的、 不可再分的请求权构筑成的恰当的请求权体系。 这种作业一方面需要以民法规范和民法学

理为基础, 另一方面则需要考虑其在诉讼中的应用 ( 如尽量避免请求权的重复或者遗漏) 。 这

种体系无疑也正是案由或者诉讼标的的实体法基础。
　 　 对于当事人而言, 选择案由或者诉讼标的, 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化约为对请求权的选择。 这

也是对于诉讼标的旧说的回归, 因为旧说将请求权作为诉讼标的的确定基准。 将诉讼标的具体到

请求权层面, 可以有效化解法律关系范式下本土诉讼标的理论欠缺精确性和操作性的弊端。
 

〔112〕
 

例如, 前诉请求损害赔偿, 后诉请求解除合同, 显然是不同的诉讼标的。 前诉请求返本, 后诉

请求返息, 也因请求权不同构成不同的诉讼标的。 而就经典旧说的两个固有弊端, 也存在消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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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姜世明: 《 民事诉讼法》 上册, 中国台湾新学林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版, 第 11 页; 前引 〔 39〕 , 伊藤

真书, 第 15 页。
参见陈刚: 《 实质诉讼法的法源论及其现实意义》 , 《 现代法学》 2022 年第 6 期, 第 53 页。
陈刚: 《 民事诉讼法的实质规范和程序规范》 , 《 法学杂志》 2021 年第 2 期, 第 113 页。
具体分析, 参见苏伟康: 《诉讼标的法律关系说及其修正》 , 《华东政法大学学报》 2023 年第 4 期, 第 134 页以下。



之道。 首先, 就经典旧说未考虑确认之诉和形成之诉的问题, 在这两种诉的类型中应当允许当

事人选择非属于请求权的其他权利 ( 如所有权、 解除权) 或者法律关系。 但法律关系是一个

可大可小的概念。 正如拉伦茨所指出的, “法律关系可以包含一个单一的权利以及与之相应的

义务, 也可以包含有许多以某种特定的方式相互组合在一起的权利、 义务和其他法律上的联

系” 。
 

〔113〕
 

而诉讼标的层面的法律关系只能指向最小单元的法律关系。
 

〔114〕
 

其次, 就请求权竞合

问题, 可以借助预备性请求及诚信原则予以解决。 传统学说往往关注大类竞合, 比如原告既可

以请求合同法上的损害赔偿又可以请求侵权损害赔偿, 但这其实是法律关系竞合。 真正的请求

权竞合应是两个原子式的请求权发生竞合, 既可以是合同编与侵权编中的请求权发生竞合, 也

可以是合同编中的数个请求权发生竞合。
 

〔115〕
 

由于竞合问题无法彻底解决, 应当允许原告同时

主张多个请求权, 因此在诉讼法上必须建立预备性请求制度。
 

〔116〕
 

而就当事人在前后诉中基于

相同事实主张不同的请求权的问题, 可以借鉴日本法上的相关做法, 采用诚实信用原则予

以规制。
 

〔117〕

　 　 其二, 当事人制度的重构。 共同诉讼制度与民法典上的请求权问题息息相关。 请求权关涉

的复数权利义务主体在进入诉讼程序后, 面临着单一诉讼或复杂诉讼形态 ( 包括普通共同诉

讼、 固有或者类似必要共同诉讼) 的选择。 作为复杂诉讼形态核心的必要共同诉讼, 其成立

与否取决于诉讼标的是否合一确定 (实体法原因) 或者是否存在其他原因 ( 诉讼法原因) 。 由

此, 共同诉讼的类型化分析, 需要在诉讼标的旧说的语境下, 利用请求权统一多数当事人诉讼

的构成要件及类型识别系统, 建立 “请求权→诉讼程序→具体形态” 的分析路径。
　 　 此外, 既判力的主观范围在我国法上是一个长期被忽视的问题, 实务中裁判效力随意拘束

案外人的问题也非常突出。 究其原因, 我们对于实体法权利 ( 以请求权为核心) 的主观范围

问题缺乏必要的探究。 以请求权为核心, 既判力的主观范围原则上仅及于请求权人及相对人,
在必要共同诉讼的形态下及于共同诉讼人。 只有基于实体法的明确规定, 原始的权利义务主体

之外的其他主体 (如权利继受人、 诉讼担当人) 才能受既判力拘束。
 

〔118〕
 

因此, 既判力主观范

围的判断, 仍取决于实体法对权利 (主要是请求权) 义务主体的判断。
　 　 其三, 证明责任制度的重构。 应将请求权思维贯彻于证明责任问题的解决, 即回归规范说

的核心意旨, 以权利 (尤其是请求权) 的形成、 消灭、 妨碍、 阻却要件的区分来确定证明责

任分配。 由此, 证明责任问题的厘清主要取决于以下三个因素。 首先, 是实体法上的请求权体

系。 这是证明责任分配的基本前提, 不确定请求权体系, 就无法确定研究对象。 易言之, 证明

责任的研究虽然似乎是针对某类案件而展开, 但更准确地说是针对主张某种请求权 ( 或者其

·541·

法律关系范式之反思

〔113〕
〔114〕

〔115〕

〔116〕
〔117〕
〔118〕

前引 〔 56〕 , 拉伦茨书, 第 261 页。
有学者指出: “ 法律关系乃法律所定为权利主体之人, 对于人或物所生之权利或义务关系。 倘为给付之诉, 在实

体法须以可作为请求权基础之完全性条文, 即具备构成要件及法律效果之法条适足当之。” 林洲富: 《 民事诉讼

法理论与案例》 , 中国台湾元照出版有限公司 2016 年版, 第 143 页。
比如, 基于对方瑕疵履行, 当事人可主张损害赔偿 ( 民法典第 577 条) , 也可主张修理、 重作、 更换、 退货、 减

少价款或者报酬 ( 民法典第 582 条) , 这就可能构成合同领域内的请求权竞合。 但在德国法上, 履行请求权与损

害赔偿请求权原则上不构成竞合。 参见 Konrad
 

Zweigert
 

&
 

Hein
 

Koetz: 《 契约的履行·履行请求权及其实现》 , 张

谷译, 《 金陵法律评论》 2001 年第 2 期, 第 127 页。
参见韩波: 《 论请求权竞合时诉的客观合并之形态》 , 《 现代法学》 2022 年第 1 期, 第 45 页以下。
这种规制并非指原告只要第二次起诉就依诚信原则驳回, 而是要考察案件具体情况, 判断第二次起诉是否构成滥诉。
例如, 根据德国民法典第 1281 条, 质权人和债权人均可以请求债务人给付。



他权利) 的案件而展开, 如主张合同履行请求权的案件、 主张基于违约的损害赔偿请求权的

案件。 其次, 是解释方法。 就实体法上请求权的积极要件 ( 权利形成要件) 和消极要件 ( 权

利妨碍、 消灭、 阻却要件) , 需要综合运用文义、 体系、 历史、 目的的解释方法, 从而恰当区

分要件和非要件并确定要件的位置 (如究竟是请求原因还是抗辩) 。 最后, 是相关法教义的选

择。 例如, 规范说、 修正规范说、 要件事实论等不同的法教义的采用, 产生的结果可能有不小

的差别。 对此, 采用修正规范说或者要件事实论解决我国法上的证明责任问题较为妥当, 因为

我国大量的民法规范并未在表达中对证明责任问题给予充分考量。
 

〔119〕

　 　 将证明责任分配还原成对请求权基础规范的解释操作, 其价值首先在于分配方案的精确

化。 只有在请求权思维下的证明责任分析, 才能将关注点放在具体的请求权规范上, 其解决方

案才能确定到某个法规范的要件层面。 其次, 分配方案具有更高的确定性。 尽管对于规范的解

释存在一定的开放性, 但鉴于法律解释方法自身的封闭性 ( 四种解释方法) 以及法条的拘束

力, 其解释方案必然是相对确定的。
 

〔120〕
 

不同解释方案的最终差别, 往往也仅在于到底是采主

观目的说还是客观目的说。 最后, 分配方案也具有更高的公正性。 采用修正规范说或者要件事

实论, 均需考察法规范的目的, 其最终实现的是立法者的价值判断, 因此自然更为契合规范自

身的正义。
　 　 其四, 民事审判方式之变革。 将请求权思维贯彻于民事审判, 最终指向的是一种围绕诉讼

标的 (原则上是请求权) 的聚焦式审判。 正如有学者指出的, 这种变革的具体方向应当是从

过去抽象、 笼统地以解决纠纷为目的的模糊性审判方式, 转向以实体请求权为中心的审判方

式。
 

〔121〕
 

“聚焦” 就是指在整个诉讼过程中, 审判始终围绕着当事人的实体请求权以及相应的

要件事实, 无论事实的提出、 证明、 反驳, 还是法律问题的争议、 辩论等, 都是以实体请求权

为中心。
 

〔122〕

　 　 由此, 整个诉讼的流程应当主要围绕请求权而展开: ( 1) 当事人起诉表明诉讼标的为某

特定的请求权, 而非笼统的法律关系, 在有明显错误或者不明确时, 法院可释明以确定请求

权; ( 2) 法院根据当事人主张的事实和实体请求权进行正当性审查, 并明确案件的事实争点;
( 3) 法院根据证据结合主义审查证据指向何种事实, 并明确案件的证据争点;

 

〔123〕
 

( 4) 进入

庭审后, 为避免证据调查漫无边际, 双方当事人应先为法庭辩论, 即围绕请求权提出诉讼请求

并结合法律提出相应的事实予以支撑;
 

〔124〕
 

( 5) 法院针对当事人之间的争议事实启动证据调查

程序, 恰当的顺序应当是将书证 ( 包括电子数据这种准文书) 、 物证的调查置于人证 ( 证人、
当事人) 的调查之前,

 

〔125〕
 

法院根据证据调查的结果形成心证从而裁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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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袁中华: 《 规范说之本质缺陷及其克服———以侵权责任法第 79 条为线索》 , 《 法学研究》 2014 年第 6 期,
第 147 页。
在这个问题上, 法学解释学与哲学解释学存在明显差别, 后者是 “ 反权威” 的, 强调任何一种解释都具有正当

性, 因此其解释方案具有更高的开放性。
参见前引 〔 23〕 , 张卫平文, 第 80 页。
同上文, 第 81 页。
事实争点整理和证据争点整理可视案件复杂情况置于审前程序或庭审程序中。 法官甚至可以视情况直接归纳争点

后进入法庭辩论。 具体例证, 参见章武生主编: 《 个案全过程新论———以集中审理为中心》 ,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20 年版, 第 211 页以下。
关于法庭调查与法庭辩论的顺序, 参见段文波: 《 我国民事庭审阶段化构造再认识》 , 《 中国法学》 2015 年第 2
期, 第 81 页以下。
李凌: 《 集中审理视角下民事证据调查阶段化研究》 , 《 中外法学》 2023 年第 2 期, 第 482 页。



结 语

　 　 将权利范式贯彻于民事诉讼法领域, 可以期待在请求权体系、 当事人、 诉讼标的、 民事审

判方式等问题上相较于现有法律关系范式下的更优解决方案。 其意义在于, 首先, 恰当且迅速

地解决民事纠纷。 法官或当事人可以更恰当地选择案由和诉讼标的 ( 请求权) 、 确定当事人、
分配证明责任。 法官也可以对诉讼中的攻击防御进程进行更好的指挥和引导, 最终达致纠纷快

速而合理的解决。 其次, 有利于民事司法适用的简化与统一。 结合法教义与我国法规范进行的

解释和论证, 可以为相关司法难题提供明确的解决方案。 这种化繁为简的操作, 可减少司

法实务部门的论证压力, 避免其在各种法教义或法解释结果之间的选择困境, 最终促进司法

减负和裁判统一。 再次, 有助于法律制度的改革与创新。 通过法解释的操作, 也完全可能发现

法规范或者法体系的缺陷或漏洞, 由此可为案由、 当事人等制度相关的法律修订或司法解释制

定提供支持。 最后, 有利于促进社会关系的和谐稳定。 通过权利范式的贯彻, 民法典与民事诉

讼法可以更好地协同实施, 可以在很大程度上促进民事审判的专业化, 从而化解社会矛盾, 促

进社会和谐发展。

Abstract:
 

The
 

legal
 

relations
 

paradigm
 

refers
 

to
 

the
 

mode
 

of
 

thinking
 

that
 

takes
 

legal
 

relations
 

as
 

the
 

systemic
 

cornerstone,
 

basic
 

methodology,
 

and
 

core
 

concept
 

of
 

civil
 

law.
 

This
 

paradigm
 

runs
 

through
 

the
 

fields
 

of
 

civil
 

law
 

as
 

well
 

as
 

civil
 

procedure
 

law.
 

In
 

civil
 

procedure
 

law,
 

it
 

is
 

specifically
 

embodied
 

in
 

the
 

fields
 

of
 

the
 

cause
 

of
 

action,
 

the
 

object
 

of
 

action,
 

the
 

burden
 

of
 

proof,
 

the
 

system
 

of
 

the
 

parties,
 

and
 

the
 

manner
 

of
 

civil
 

trial.
 

Although
 

this
 

paradigm
 

has
 

made
 

historic
 

contributions
 

to
 

civil
 

justice
 

in
 

Chi-
na,

 

it
 

has
 

many
 

drawback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history
 

of
 

private
 

law,
 

it
 

can
 

be
 

found
 

that
 

the
 

legal
 

relations
 

paradigm,
 

whether
 

Savigny-style,
 

Soviet-style,
 

or
 

local-style,
 

is
 

defective
 

in
 

abstraction
 

or
 

ethicality.
 

As
 

a
 

result,
 

this
 

paradigm
 

is
 

unable
 

to
 

undertake
 

the
 

important
 

task
 

of
 

systematizing
 

civil
 

law
 

or
 

serving
 

as
 

the
 

basic
 

methodology
 

of
 

civil
 

justice.
 

The
 

paradigm
 

of
 

legal
 

relations
 

should
 

be
 

re-
placed

 

by
 

the
 

paradigm
 

of
 

rights,
 

and
 

the
 

right
 

of
 

claim
 

should
 

play
 

a
 

fundamental
 

role
 

in
 

the
 

paradigm
 

of
 

rights,
 

so
 

as
 

to
 

achieve
 

the
 

systematization
 

of
 

substantive
 

procedural
 

norms
 

in
 

civil
 

procedure
 

law
 

and
 

promote
 

the
 

reform
 

of
 

litigation
 

procedure
 

law.
Key

 

Words:
 

the
 

paradigm
 

of
 

legal
 

relations,
 

the
 

paradigm
 

of
 

rights,
 

the
 

object
 

of
 

action,
 

civil
 

cause
 

of
 

action,
 

the
 

burden
 

of
 

proof

·741·

法律关系范式之反思




